                渝文备〔2013〕92号
[bookmark: _GoBack]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重庆市綦江区商标发展
奖励补助办法的通知
（綦江府发〔2013〕29号）
 
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商标发展奖励补助办法》已经一届区人民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
2013年4月16日
 
 
重庆市綦江区商标发展奖励补助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科技创新，推进商标战略实施，激励企业创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知名商标和注册地理标志。推动商标国内和境外注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我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根据《重庆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商标战略的意见》（渝府发〔2010〕117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重庆市商标发展奖励补助办法》（渝办发〔2010〕356号）文件，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商标权利人，申请商标奖励补助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商标奖励以精神为主，物质奖励为辅，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认定，地理标志注册，重庆市著名商标认定，綦江区知名商标认定的商标权利人可申请商标物质奖励（以下称奖励）。
获得国内商标注册和境外商标注册的商标注册人可申请商标补助。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驰名商标是指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或商标评审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等有关规定认定的驰名商标。
本办法所称地理标志是指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注册的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
本办法所称著名商标是指由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照《重庆市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认定的著名商标。
本办法所称知名商标是指由綦江区知名商标认定委员会依照《綦江区知名商标认定和保护办法》等有关规定认定的知名商标。
本办法所称的国内商标注册是指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有关规定办理的商标注册。
本办法所称的境外商标注册包括依照《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等有关规定办理的商标注册，直接到国外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依据当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办理的商标注册，以及通过区域性联盟组织办理的商标注册。
第五条  区人民政府设立商标奖励，补助专项资金。
第六条  商标奖励和补助遵循专款专用，奖励和补助的原则。
第七条  区财政部门负责奖励、补助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奖励和补助申请进行审核。
第八条  对符合规定的权利人按下列标准进行奖励或补助。
（一）获得驰名商标的商标权利人，区政府给予50万元的资金奖励。
（二）获得地理标志的商标权利人，区政府给予10万元的资金奖励。
（三）获得著名商标的商标权利人，区政府给予5万元的资金奖励。再次通过复审的，区政府给予3万元的资金奖励。
（四）获得知名商标的商标权利人，区政府给予1万元的资金奖励。再次通过复审的，区政府给予0.5万元的资金奖励。
（五）获得普通商标注册的商标权利人，每件注册商标区政府给予1500元的资金补助。
（六）获得商标境外注册的商标权利人，每件注册商标区政府给予2万元资金补助。
第九条  同一商标在同一年度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认定、地理标志认定、著名商标认定、知名商标认定的按最高标准奖励。
第十条  工商部门在每年度的3月份受理上年度的商标奖励、补助申请。商标权利人应在上述时间内向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綦江区分局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及复印件。
（二）申请审批表。
（三）申请地理标志奖励的，提交地理标志注册证原件及复印件。申请国内注册商标和境外注册商标补助的提供注册证原件及复印件。
（四）其它需要提交的证明。
第十一条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綦江区分局应当在接到材料之日起，30日内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提出奖励意见，报区政府审定后，由綦江区财政局将奖励和补助拨付给商标权利人。
第十二条  商标权利人对申请奖励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对弄虚作假骗取的有关奖励和补助由綦江区财政局追缴，并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列》追究责任。
第十三条  获得奖励补助的商标权利人应当加强对商标的管理和自我保护，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自觉维护商标信誉，诚信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2013年1月1日以前获得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知名商标认定的，按原规定享受奖励和补助。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綦江区分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ÓåÎÄ±¸¡²


2013


¡³


92


ºÅ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


府


 


关于印发重庆市綦江区商标发


展


 


奖励补助办法的通


知


 


（綦江府发〔


2013


〕


29


号


）


 


 


 


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


 


《重庆市綦江区商标发展奖励补助办法》已经一届区人民政府第


22


次常务


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


府


 


2013


年


4


月


16


日


 


 


 


 


 


ÖØÇìÊÐôë½­ÇøÉÌ±ê·¢Õ¹½±Àø²¹Öú°ì


·¨


 


 


 


第一条


 


 


为促进科技创新，推进商标战略实施，激励企业创驰名商标，著


名商标，知名商标和注册地理标志。推动商标国内和境外注册，提高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促进我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根据《重庆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重


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商标战略的意见》（渝府发〔


2010


〕


117


号）、《重庆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重庆市商标发展奖励补助办法》（渝办发〔


2010


〕


356


号）


文件，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商标权利人，申


请商标奖励补助适用本办法


。


 


µÚÈýÌõ


 


 


ÉÌ±ê½±ÀøÒÔ¾«ÉñÎªÖ÷£¬ÎïÖÊ½±


ÀøÎª¸¨£¬»ñµÃÖÐ¹ú³ÛÃûÉÌ±êÈÏ¶¨£¬µØ


Àí±êÖ¾×¢²á£¬ÖØÇìÊÐÖøÃûÉÌ±êÈÏ¶¨£¬ôë½­ÇøÖªÃûÉÌ±êÈÏ¶¨µÄÉÌ±êÈ¨ÀûÈË¿ÉÉêÇëÉÌ


±êÎïÖÊ½±Àø£¨ÒÔÏÂ³Æ½±Àø£©


¡£


 


»ñµÃ¹úÄÚÉÌ±ê×¢²áºÍ¾³ÍâÉÌ±ê×¢²áµÄÉÌ±ê×¢²áÈË¿ÉÉêÇëÉÌ±ê²¹Öú


¡£


 


µÚËÄÌõ


 


 


±¾°ì·¨Ëù³Æ³ÛÃûÉÌ±êÊÇÖ¸ÓÉ¹ú¼Ò¹¤ÉÌÐÐÕþ¹ÜÀí×Ü¾ÖÉÌ±ê¾Ö»òÉÌ±ê


ÆÀÉóÎ¯Ô±»áÒÀÕÕ¡¶ÖÐ»ªÈËÃñ¹²ºÍ¹úÉÌ±ê·¨¡·¡¢¡¶³ÛÃûÉÌ±êÈÏ¶¨ºÍ±£»¤¹æ¶¨¡·µÈÓÐ


¹Ø¹æ¶¨ÈÏ¶¨µÄ³ÛÃûÉÌ±ê


¡£


 


±¾°ì·¨Ëù³ÆµØÀí±êÖ¾ÊÇÖ¸ÓÉ¹ú¼Ò¹¤ÉÌÐÐÕþ¹ÜÀí×Ü¾ÖÉÌ±ê¾ÖÒÀÕÕ¡¶ÖÐ»ªÈËÃñ¹²


ºÍ¹úÉÌ±ê·¨¡·¡¢¡¶¼¯ÌåÉÌ±ê¡¢Ö¤Ã÷ÉÌ±ê×¢²áºÍ¹ÜÀí°ì·¨¡·µÈÓÐ¹Ø¹æ¶¨×¢²áµÄ¼¯Ìå


ÉÌ±ê»òÖ¤Ã÷ÉÌ±ê


¡£


 


±¾°ì·¨Ëù³ÆÖøÃûÉÌ±êÊÇÖ¸ÓÉÖØÇìÊÐ¹¤ÉÌÐÐÕþ¹ÜÀí¾ÖÒÀÕÕ¡¶ÖØÇìÊÐÖøÃûÉÌ±êÈÏ


¶¨ºÍ±£»¤ÌõÀý¡·µÈÓÐ¹Ø¹æ¶¨ÈÏ¶¨µÄÖøÃûÉÌ±ê


¡£


 




                                渝文备〔 2013 〕 92 号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 府   关于印发重庆市綦江区商标发 展   奖励补助办法的通 知   （綦江府发〔 2013 〕 29 号 ）       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   《重庆市綦江区商标发展奖励补助办法》已经一届区人民政府第 22 次常务 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 府   2013 年 4 月 16 日           重庆市綦江区商标发展奖励补助办 法       第一条     为促进科技创新，推进商标战略实施，激励企业创驰名商标，著 名商标，知名商标和注册地理标志。推动商标国内和境外注册，提高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促进我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根据《重庆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重 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商标战略的意见》（渝府发〔 2010 〕 117 号）、《重庆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重庆市商标发展奖励补助办法》（渝办发〔 2010 〕 356 号） 文件，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商标权利人，申 请商标奖励补助适用本办法 。   第三条     商标奖励以精神为主，物质奖 励为辅，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认定，地 理标志注册，重庆市著名商标认定，綦江区知名商标认定的商标权利人可申请商 标物质奖励（以下称奖励） 。   获得国内商标注册和境外商标注册的商标注册人可申请商标补助 。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驰名商标是指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或商标 评审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等有 关规定认定的驰名商标 。   本办法所称地理标志是指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注册的集体 商标或证明商标 。   本办法所称著名商标是指由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照《重庆市著名商标认 定和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认定的著名商标 。  

